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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应对措施的选择
———基于《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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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行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机构必须通过严格监管来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当前，在防范

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施强监管的大背景下，平稳良好的商业银行体系对保障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和欧

盟的监管政策与规定比率的量化比较，探讨我国金融业监管的现状和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及未来发展方向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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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金融行业与其监
管机构都意识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前
提下，《统一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即

《巴塞尔协议Ⅰ》在１９８８年应运而生。其通过规定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同时对银行资本以及风险
资产加强管理，以消除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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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的发展，在吸取了数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后，巴塞尔协议从《巴塞尔协议Ⅰ》演进到现在实行
的《巴塞尔协议Ⅲ》（新巴塞尔协议）。虽然新巴塞
尔协议提高了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增强了商业银
行资本的核心地位，创造性地设立了资本缓冲机
制，同时针对性地设置了杠杆率指标，但是在这些
创新突破背后，《巴塞尔协议Ⅱ》所暴露出的缺陷和
不足仍旧没有得到完全修补，尤其在顺周期的监管
及防范定价的系统性风险方面仍然缺失。针对新
巴塞尔协议所暴露出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年通过并将于２０２２年正式实施《巴塞尔协议

Ⅲ》最终版。

针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原银监会于

２０１１年确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
准备金和银行流动性风险四大监管工具指标，构建
了适合我国银行业平稳发展的新银行业监督管理

体系，同时陆续出台了有关杠杆率、贷款损失、流动
性风险以及资本管理的系列法律法规，对银行业加
强了监管。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监管机
构已就风险管理达成共识，将风险管理作为金融监
管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金融行业的安
全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金融行业的稳定对全国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
过比较中国与欧盟两大经济体对于金融机构的监

管发现，中国相较于《巴塞尔协议Ⅲ》标准更为严苛
的银行业风险监管，降低了中国银行业经营的风
险。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就是本文要
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文献综述

Ｋａｒａ测量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
资本管制的严格性，提出欧盟属于高收入水平的高
度发达的市场而中国属于中高收入水平的新兴市

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拥有较高平均投资
回报或者国有银行比例较高的国家通常会采取较

为宽松的资本监管标准；其次，拥有较为稳定的银
行业预期收益同时银行业高度集中的国家，在资本
监管法规上也会趋于采用不太严格的监管方式［１］。

Ｆｅｎｇ针对德国银行业监管的研究表明，德国的银
行业监管法律体系建设起步早于中国，在先进发达
的监管体系下，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得到了保障，

同时德国在监管上还大量运用社会的力量［２］。

Ｃｕｃｉｎｅｌｌｉ等指出，与采用标准方法（ＳＡ）的银行相
比，使用内部评级方法（ＩＲＢ）进行信用风险衡量的
银行，能够更成功地抑制由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而
导致的信用风险的增加［３］。陆岷峰提到，风险管理
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从历史上看，我国每一次
银行改革的重点都是针对如何防止风险、降低风险
的［４］。Ｋｉｎ等的研究表明，放松管制措施以放松准
入要求可能会削弱银行业的稳定性［５］。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监管机构如何加强

对银行业的监管，然而一些研究却忽视了现阶段我
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根本区别，一味追求
与发达经济体相同甚至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却没有
考虑到严苛的银行业监管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

现状，没有平衡好风险与收益，将对经济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比较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衡量银行的信用

风险，采用标准方法和内部评级方法计算风险加权
资产（ＲＷＡ），而全球大多数银行都使用标准方法
来计算信用风险。根据标准方法，银行使用规定的
风险权重表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巴塞尔协议

Ⅲ》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的银行对债务人进行充分的
尽职调查。对于向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ＩＭＦ）、欧洲中央银行（ＥＣＢ）、欧洲委员
会（ＥＣ）和多边开发银行（ＭＤＢ）提出的索赔，其风
险权重为０；零售贷款包括信用卡透支、汽车贷款、
个人理财和小微企业贷款，其风险权重为７５％；以
住宅抵押担保债权的，其风险权重为５０％，但是商
业房地产担保的债权则具有１００％的风险权重。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五十至七十
四条中也有对风险权重的详细规定［６］。
资本要求是针对数个资本比率的规定，如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其
公式为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风险加权资产 ×１００％

　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风险加权资产 ×１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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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充足率＝
总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
风险加权资产 ×１００％

通常情况下，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被认为是安全
的、低风险的，并且可以基本满足监管要求。
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计量，可以用不良贷款率

和不良贷款覆盖率表示，公式为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额
总贷款额 ×１００％

不良贷款覆盖率＝
贷款损失准备金
不良贷款额 ×１００％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要求，非系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不得低于５％，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６％，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８％；同时，商业银行需
要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风险加权资产的

２．５％作为储备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这
意味着在加入储备资本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至
少为７．５％。同时该规定增加了对系统性重要银
行的额外资本要求，暂定为１％，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

分类

指标

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一级资本
充足率

资本充
足率

非系统性
重要银行

７．５　 ８．５　 １０．５

系统性
重要银行

８．５　 ９．５　 １１．５

　　目前，我国采用宏观审慎评估法（ＭＰＡ）把具
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分成三类：全国性机构、
区域性机构和普通机构（表２）。

表２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分类

分类 具体金融机构

全国性机构 传统五大行

区域性机构 各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商行

普通机构 股份制银行及其他

　　根据我国五大国有银行近年公开披露的数据
和欧盟主要银行披露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我国商
业银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欧盟同期水

平（图１），这表明在核心一级资本的监管上我国相
较欧盟国家更为严格。同时，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
平均资本充足率略低于欧盟水平，但增长很快，

２０１８年已接近欧盟水平（图２）。

图１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较
注：数据来自各商业银行财报。

图２　资本充足率比较
注：数据来自各商业银行财报。

２１世纪初期，由于监管法规的不完善，我国经
历了一段不良贷款率较高的时期，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８年。随后，我国加强了对信用风险的控制，降
低了不良贷款率。近年来，随着监管的不断加强，加
之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快速提高，不良贷款率已远
低于欧盟同期水平率（图３）。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我国
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要低于欧盟，但其在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由于原银监会的新资本要求，

２０１３年平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达到了２８２．７２％的
历史最高水平，而同期欧盟内部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
平均拨备覆盖率始终在７０％左右徘徊。

图３　不良贷款率比较
注：数据来自各商业银行财报。

总体而言，中欧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各自不同
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我国开始采用《巴塞尔协议》的
标准要晚于欧盟，并且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我国银
行业监管体系还不完善，但是近年来作为一个新兴
市场，我国不仅在经济上快速增长，而且银行业的监
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也变得更加成熟。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欧盟较大规模银行的监管
数据发现，我国银行业的监管要严于欧盟国家。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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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监管有效降低了我国银行运营风险、系统性风
险发生的可能，但是过于严格的监管势必会造成银
行大量资金的积压，降低银行的利润率，不利于我
国银行参与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
（一）结论

１．银行业的严格监管是确保商业银行降低系
统性风险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有效的监管下，才能
防止重蹈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覆辙。目前我国银行
业监管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
仍有一定差距［７］。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商业
银行的稳定显得极为重要。在当前去杠杆的大形
势下，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监管制度
以应对第三方监管的要求，并加强风险管理，转变
运营思路，实现风险收益和资本的平衡。在经济增
速放缓和盈利能力下滑的背景下，银行业需调整自
身业务结构，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大力发展
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同时，通过金融创新开发新
业务以谋求收益的最大化［８］。

２．目前的监管要求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较
大的资金压力。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的要求来看，我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
要严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从表面上看，更加严格
的监管要求有助于银行业的平稳发展，但经济的增
长与信贷的扩张紧密相关。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同时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这每一项任
务都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银行业监
管在部分指标上过于严苛，使得银行不得不持续补
充其核心资本，在对银行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的同
时也影响着经济的稳定增长［９－１０］。

３．过高的安全边际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
行的盈利能力。从目前商业银行所公布的数据来
看，其距离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
和资本充足率底线还有较大安全边际。根据监管
要求，商业银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如各
种风险加权系数为０的证券等，但是从持续盈利的
角度讲，风险加权系数为０的资产收益要远低于一
些公司证券和资产担保债券。因此，为了满足监管
要求，银行会更加倾向于持有风险加权系数为０的
证券，即便部分公司债券和资产担保债券拥有极高
的评级和较低的风险，银行也不会倾向持有，从而
导致银行收益的下降。从本研究也可以看出，我国
五大行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欧盟几大银行相比

虽处于较高水平，但却是在逐年下降的。这就意味
着，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
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确受到了一定影响。

４．现有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压缩信贷并且
放慢扩张速度，这给社会带来较大资金缺口的同时
也人为造成银行业发展的瓶颈。面对目前高标准
的监管要求，银行的一级资本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
面临极大的资本补充压力［１１］。对于已经上市的银
行而言，可以通过定向增发、发行优先股等方法补
充资本，但是我国绝大多数银行不具备这一条件。
对于广大的非上市银行而言，可以通过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减少对资本的需求，同时要削
减信贷额度并放缓扩张的速度以达到节约资本的

目的。但是无论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还是削减信
贷额度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前产业转
型升级的背景下，全社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完成产
业的转型升级，这与去杠杆的要求并不矛盾。企业
需要加大在提高生产质量、增加生产效率方面的投
入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盈利能力。而现有
的银行业监管政策注重的仅是如何降低社会杠杆，
对于如何协助产业的转型升级考虑较少［１２］。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我国现有的商业银

行监管法规过于严格，其数据指标设计之初所确定
的标准甚至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对
于高度发达但经济增速相对较为缓慢的巴塞尔银

行委员会成员国而言，需要较高的监管标准以避免
风险的发生，但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
而言，较高的监管标准反而会占用大量的银行资
本，阻碍信贷的扩张，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严苛
的监管标准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损
害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其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
角度都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建议
第一，我国银行业需要降低行业监管标准，至

少把资本充足率等相关指标降低到与《巴塞尔协议

Ⅲ》同等水平。同时，各商业银行需自发通过操作
将各自目前偏高的指标降低，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
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各项业务盘活沉淀资本，以提高
自身的盈利能力。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高新科
技企业、制造业企业甚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在释放资金以盘活自身沉淀资本的同
时，以较低风险刺激经济发展［１３］。
第二，在释放资本的同时，风险的管控和对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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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金流向的监管十分重要。对于风险的管控可
由央行建立统一的背靠大数据的风险控制规则，采
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建立系列风控模型以降低
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和央行需要更加密切地监管
资金的流向，阻断资金向高风险、高杠杆产品的流
动渠道，严控资金进入当前面临较高风险同时被严
格管制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领域。
第三，利用新兴科技扶持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

务。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中
间业务，以减少资本占用，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
自身的盈利能力。例如：建立统一便捷的支付结算
平台，将目前已经被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分割的移动
支付市场重新整合；使用银行自身所拥有的庞大客
户数据库，通过先进的算法和存储方式破解原本由
银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建立方便快捷的支付
体系。

参考文献：
［１］Ｋａｒａ　Ｇ　Ｉ．Ｂａｎ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
１０－０８］．ｈｔｔｐｓ：／／ｉｄｅａｓ．ｒｅｐｅｃ．ｏｒｇ／ｐ／ｆｉｐ／ｆｅｄｇｆｅ／２０１６－
５７．ｈｔｍｌ

［２］Ｘｉａｏｓｈａｎ　Ｆｅｎｇ，Ｂｉｗｅｉ　Ｇｕａｎ，Ｔｏｍａｓ　Ｔｉｃｈ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Ａｒｇｏｓ，２０１９，

７５（３６）：２８５－２９５
［３］Ｃｕｃｉｎｅｌｌｉ　Ｄ，Ｄｉ　Ｂ，Ｍａｒｉａ　Ｌ，ｅｔ　ａｌ．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ｉｎ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ｓ：Ｔｈｅ　Ｂｒｉｇｈ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９３（８）：２１３－２２９

［４］陆岷峰，周军煜．中国银行业七十年发展足迹回顾及未

来趋势研判［Ｊ］．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４）：５－１９

［５］Ｋｉｍ　Ｔ，Ｋｏｏ　Ｂ，Ｐａｒｋ　Ｍ．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３，９（４）：６６２－６７２
［６］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Ｓ］．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陈斯佳．透过次贷危机看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及对

我国的启示［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１
［８］张英男．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分析
［Ｊ］．北京金融评论，２０１６（６）：５３－５９

［９］陆岷峰，徐博欢．关于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的缘由、内容

及对策研究———对改革开放４０年金融治理经验的总

结［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２０１９（３）：３５－４１
［１０］陆岷峰，欧阳文杰．新时期商业银行监管框架重构研

究———基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共同的价值观理念设

计［Ｊ］．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３）：２８－３４
［１１］陆岷峰，王婷婷．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资产经

营与管理战略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例［Ｊ］．西南金

融，２０１９（１１）：８０－８７
［１２］陆岷峰，马进．基于数字银行背景下的数字员工管理

研究———兼论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的影响

与对策［Ｊ／ＯＬ］．金融理论与教学，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

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２３．１１４６．Ｆ．２０１９１１０５．１４３７．００６．ｈｔｍｌ
［１３］高伦，陆岷峰．基于合作博弈理论下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研究———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为例［Ｊ］．北京

财贸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５）：１０－１７

（责任编辑：李海霞）

５


